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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厦门大学 2012-2016 级本科生学费收费标准 

(根据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制订) 

生 

别 

级

别 
专      业 

每生每学年收费 

标准（元） 
备注 

学费  

收 

 

 

费 

 

 

生 

二 

0 

一

二

级 

一类：人文学院、新闻学院、外文学院、法学

院、公共事务学院、国际关系学院、经济学院、

管理学院、数学科学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、材

料学院、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、建筑与土木工

程学院、海洋与地球学院、环境与生态学院、

生命科学学院、软件学院、药学院，物理与机

电工程学院（航空航天类除外），医学院(含中

医学)各专业。医学院、公共卫生学院授予医学

学士学位专业的学生免学费 

5460 

软件学院

所属各专

业及集

成电路

设计与

集成系

统专业

三、四年

级按学分

收费，每

学分 400

元。 

 

二类：航空航天类专业 6760 

 

三类：艺术学院各专业 9360 
含师范及

非师范类 



 

2 

 

 

 

费 

 

 

生 

二 

0 

一

三 

级 

一类：人文学院、新闻传播学院、外文学院、

法学院、公共事务学院、国际关系学院、经济

学院、能源学院、管理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、

材料学院、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（除集成电路

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外）、建筑与土木工程学

院、数学科学学院、海洋与地球学院、环境与

生态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软件学院、物理与

机电工程学院（航空航天类专业除外），药学

院所属各专业及公共卫生学院医学检验技术

专业。医学院、公共卫生学院授予医学学士学

位专业的学生免学费。 

5460 

软件学院

所属各专

业及集

成电路

设计与

集成系

统专业

三、四年

级按学分

收费，每

学分 400

元。 

 

二类：航空航天类专业 6760 

 

三类：艺术学院各专业 9360 
含师范及

非师范类 

收 

 

 

费 

 

 

生 

二 

0 

一

四

级 

一类：人文学院、新闻传播学院、外文学院、

法学院、公共事务学院、国际关系学院、经济

学院、能源学院、管理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、

材料学院、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（除集成电路

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外）、建筑与土木工程学

院、数学科学学院、海洋与地球学院、环境与

生态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软件学院、物理与

机电工程学院（航空航天类专业除外），药学

院所属各专业及公共卫生学院医学检验技术

专业。医学院、公共卫生学院授予医学学士学

位专业的学生免学费。 

5460 

软件学院

所属各专

业及集

成电路

设计与

集成系

统专业

三、四年

级按学分

收费，每

学分 400

元。 

 

二类：航空航天类专业 67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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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类：艺术学院各专业 9360 
含师范及

非师范类 

 

 

费 

 

 

生 

二 

0 

一

五

  

级 

一类：人文学院、新闻传播学院、外文学院、

法学院、公共事务学院、国际关系学院、经济

学院、能源学院、管理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、

材料学院、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（除集成电路

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外）、建筑与土木工程学

院、数学科学学院、海洋与地球学院、环境与

生态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软件学院、物理与

机电工程学院、航空学院（航空航天类专业除

外），药学院所属各专业及公共卫生学院医学检

验技术专业。医学院、公共卫生学院授予医学

学士学位专业的学生免学费。 

5460 

软件学院

所属各专

业及集

成电路

设计与

集成系

统专业

三、四年

级按学分

收费，每

学分 400

元。 

 

二类：航空航天类专业 6760 
 

三类：艺术学院各专业 9360 
含师范及

非师范类 

收 

 

费 

 

 

生 

 

 

 

二 

0 

一

六

级

   

一类：人文学院、新闻传播学院、外文学院、

法学院、公共事务学院、国际关系学院、经济

学院、能源学院、管理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、

材料学院、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（除集成电路

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外）、建筑与土木工程学

院、数学科学学院、海洋与地球学院、环境与

生态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软件学院、物理科

学技术学院、航空学院（航空航天类专业除外），

医学院、公共卫生学院、药学院所属各专业。 

5460 

软件学院

所属各专

业及集

成电路

设计与

集成系

统专业

三、四年

级按学分

收费，每

学分 400

元。 

 

二类：航空航天类专业 6760  

三类：艺术学院各专业 9360 
含师范及

非师范类 



 

4 

 

收 

 

费 

 

生 

 一、国际学院金融学专业和会计学专业（厦门

大学与爱尔兰都柏林商学院合作举办）在厦门

大学期间的收费标准 

 

 

 

 

45000 
2013级至

2016级 

退学试

读生 
2008级开始，退学试读的学生 

按编入所在年级的

缴费标准收取。 

 

 

休学复

读生 
各专业 

按休学前所在专业

年级的标准收费 

 

 

降级生 

 

 

 

按转入的专业年级

入学时的收费标准

收取 

 

重新学

习课程

学生 

1、基础学科、其他学科 100 
对补考后

仍不合格

的考生，

按学分收

费（元 /

学分）。 

2、医学院各专业、飞机工程专业 150 

3、艺术学院 200 

双学士

学位学

生（含辅

修制） 

1、文科类、理科类 100 
按学分收

费 (元 /学

分) 
2、工科、经济类、管理类、医学类、建筑类 120 

3、艺术类 150 

延期毕

业的本

科生 

1、基础学科、其他学科 100 
须缴清

全部学

费，延长

学年期

间按学

分收费

（元 /学

分）。 

2、医学院各专业、飞机工程专业 150 

3、艺术学院 200 

 


